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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集体林地役权改革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重要举措。在实现国家主导管理提升生态文明的同时，集体林

地役权改革能否促进林农非农就业，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和谐统一值得探讨。【方法】基于 2022 年浙江省开化县

和龙泉市实地调研的 381 户有效问卷，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及其质量的影响。【结果】双重

差分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非农就业收入、非农

就业稳定性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正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地役权改革可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拓宽非农就业

范围、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来促进林农非农就业，提高林农非农就业质量。从户主年龄、家庭人口负担和区域角度进行异

质性分析，进一步检验了地役权改革对林农就业的显著正向影响。【结论】合理的地役权改革可以促进林农非农就业，

并提升就业质量。提出 3 项对策建议：持续深化地役权改革，做优当地特色产业，为林农提供更多优质的非农就业机

会；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林农非农就业能力，降低林农的林业经济依赖；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遵循“激励相容”原

则，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的和谐统一。图 3 表 6 参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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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collective forest easement reform (ER)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ER  can  promot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NAE) of forest farmers and achieve a harmonious unity of ‘beautiful ecology and wealthy people’. [Method]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of 381 valid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from farmers in Kaihua and Longquan Counties,
Zhejiang Province in 2022,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DID)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ER
on  farmers’  NAE  quantity  and  quality. [Result] The  benchmark  DID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D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R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NAE, NAE income, and NAE st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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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  farmers  at  the  1% significance  level.  Mechanism  test  showed  that  ER  could  promote  NAE  of  forest
farmers by providi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expanding the scope of NAE and increasing NAE opportuniti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ER on the employment of forest farmers was also verified b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ousehold head age,  household population burden,  and region. [Conclusion] Reasonable
ER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NAE of forest farmer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Therefore, three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continuously  deepening  ER,  optimizing  loc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providing  more  high-quality  NAE  opportunities  for  forest  farmers.  Strengthening  skills  training,  enhancing
farmers’ NAE ability, and reducing their dependence on forestry economy. Respecting the pioneering spirit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and achieving a harmonious unity of
‘beautiful ecology and wealthy people’. [Ch, 3 fig. 6 tab. 31 ref.]
Key  words: national  parks; easement  reform; forest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odel

自 2013 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逐步推进，并于 2021 年正式设

立首批国家公园。作为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集体林地役权改革 (以下简称“地役权改革”) 在
不改变林地权属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地役权补偿机制和社区共管机制，旨在实现辖区内自然资源的统

一高效管理，同时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关系[1−2]。在这一背景下，林农实现非农就业成为地役权

改革政策效果的重要体现之一，不仅关乎国家公园建设中生态保护目标的实现，还直接影响国家公园区

域内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因此，探讨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及其效果，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现有对地役权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构建与实现[2−4]、林农参与意愿[5]、适应性管理[6] 等方面。

如何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促保护，是国家公园建设共同关注的焦点[7]。促进林农非农就业并增加林农

收入是国家公园建设获得当地支持和参与的重要前提，但是，地役权改革如何为林农开发替代生计面临

严峻挑战[8]，对林农非农就业的影响尚无定论。土地具有生产性和财产性双重功能。土地产权保护强度

的变化对就业决策呈现差异化影响[9]，地役权改革弱化土地产权的生产功能[9]、改变就业结构[8]，可以通

过游憩利用[10] 等激发林农做出非农就业的决策[11]，有利于林农非农就业，促进非农收入增加[12−13]；明晰

稳定的林地产权界定，强化林农的非农就业[14]。然而，由于其他工作技能等限制，林农无法长期在非农

市场中获得就业机会[15]；禁伐导致木材采运、加工等行业停产，会造成当地运输、餐饮等服务业的非农

就业率下降[16]，因此，地役权改革可能对林农非农就业产生不利影响。林农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有

政策及其公平性 [17−18]、非农就业稳定性 [19] 等外部因素以及个人特征、家庭特征 [20−22] 等内部因素。因

此，地役权改革在强化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如何有效促进非农就业及其稳定性，切实提高非农就业收

入，增进林农福祉有待检验。

从理论逻辑上看，地役权改革通过产权约束与利益补偿双重机制影响林农的就业决策。一方面，地

役权改革通过限制林地的开发利用方式，削弱了林农对传统林业收入的依赖，迫使其寻求替代生计的工

作[11, 14]；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补偿机制和社区共管模式[8, 10]，地役权改革为林农提供了参与生态保护与

旅游开发的机会，从而为其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提供可能。然而，现有研究对上述理论逻辑的检验探讨尚

不充分，难以评价地役权改革的实际效果。

鉴于此，以 2018 年率先探索地役权改革的“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为

例，基于实地调研，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就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的影

响效果和机制展开研究，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地役权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1.1    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的直接影响

地役权改革作为国家公园体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度设计约束了林农对林地的使用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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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林农对传统林业生计的依赖路径。根据禀赋效应理论，林农对林地的依赖性越强，表现出的禀赋效

应越强，非农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小。地役权改革通过限制林地的开发利用方式，削弱了林农对林业收入

的依赖，激发其寻求替代生计的动力[11]。同时，作为需役地的国家公园，在推进地役权改革时，提供促

进就业的帮扶措施，促进林农非农就业[13]。此外，国家公园建设与地役权改革提供的就业岗位有较强的

稳定性和持续性，在稳就业、促增收上具有明显优势[23−24]，可以较好地提高林农非农就业质量。为此，

提出研究假说 H1：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H2：地役权改革有助于提升林农非

农就业质量。 

1.2    地役权改革影响林农非农就业的中介机制

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上，而且通过多种中介机制间接提

升林农的就业质量。首先，地役权改革通过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显著提升林农的人力资本。开展就业技

能培训是国家公园作为供役地方的一项义务，是促进林农非农就业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提高林农非农就

业质量[5, 24]。国家公园为林农提供相对完善的就业技能培训服务以提升人力资本，改变了传统林业模式

下林农知识水平不足，职业技能受限的择业约束[12, 14, 17]，有利于提高林农生计能力，提升林农就业能力

并增强就业稳定性，并通过提升就业信息获取能力和拓宽就业信息渠道[25]，更好地实现非农就业[18, 23, 26]。

其次，地役权改革通过拓宽非农就业范围，促进了林农就业空间的扩展。国家公园地役权改革后，林农

享有特许经营项目的优先权，实现在家门口就业，从而提高就业的获得感[5, 27]。对非农就业的林农而

言，地役权改革弱化林地依赖性，林农就业范围可向更大区域拓展，非农就业收入相应提高[28]。最后，

地役权改革直接为林农提供了巡护、管理等生态管护公益岗位，还通过间接带动森林旅游、民宿、餐饮

等产业发展，增加了非农就业机会[28]。与传统林业相比，地役权改革带来的新增就业岗位具有更大的经

济韧性，就业形式更为多样化，也更为稳定。为此，提出研究假说 H3：地役权改革通过提高非农就业

技能促进林农非农就业与质量；H4：地役权改革通过拓宽非农就业范围促进林农非农就业与质量；H5：

地役权改革通过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促进林农非农就业与质量。影响机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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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的影响机制
Figure 1    Impact mechanism of forest easement reform on the forest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面积约 754 km2，涉及钱江源、百山祖 2 个园区，分别位于开化县、龙泉

市、庆元县和景宁畲族自治县。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2 年 7—8 月对开化县和龙泉市的分层随机抽样实地

调研。选择这 2 个区域作为样本来源主要基于以下考量：一是开化县和龙泉市分别位于钱江源-百山祖

国家公园的北部和南部核心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地理代表性；二是两地均为浙江省重点林区县 (市)，
集体林比重均在 80% 以上，其林权结构与国家公园主体功能区契合度高；三是两地作为浙江省首批地

役权改革试点县 (市)，在改革时序和政策影响评估上具有代表性。项目调查期限以地役权改革前的

2017 年为基期，以改革后的 2021 年为终期。项目组在对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关键信息人进行访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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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在开化县和龙泉市分别选取 6 个和 8 个乡 (镇)，每个乡 (镇)3 个村，共 42 个村，其中，参与地

役权改革的 22 个村，未参与的 20 个村。在每个村随机选取 10~15 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剔除信息不完

整的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样本 381 户，其中参与地役权改革的 195 户，未参与地役权改革的 186 户。

问卷内容包括林农就业情况、家庭情况、林地生产特征、地役权改革参与和认知评价等。 

2.2    研究方法 

2.2.1    双重差分法    双重差分法 (DID) 最早被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后因其能避免政策作为解释变量所存

在的内生性问题，真实回答政策实施是否有效，被广泛应用于政策评估之中[29−30]。本研究将地役权改革

对林农非农就业和就业质量影响的双重差分法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为：

yit = β0+β1Tr+

n∑
j=1

γ jx jit +µt+εit。 （1）

yit Tr

x jit µt

β、γ β0 β1

εit

式 (1) 中：被解释变量 表示第 i 个林农第 t 年的非农就业质量； 为关键变量，是地役权改革虚拟变量

与地役权改革前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为控制变量，共有 j 个控制变量； 为年份固定效应；

j 为待估参数，其中 为控制组在地役权改革前的均值； 为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和就业质

量的净影响； 为随机扰动项。 

2.2.2    倾向得分匹配    为了避免因选择性偏误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 进行样本

匹配，其关键在于从控制组中选取与处理组尽可能相似的样本作为控制组再进行比较。其公式为：

Pi (X) = Pr(Zit = 1|Xi) = logit[ f (Xi)]。 （2）

Pi (X) Pr(Zit = 1|Xi) Probit Xi Zit

f (Xi) (Xi) logit

式 (2) 中： 为倾向得分， 表示用 模型进行处理， 为第 i 个林农特征变量， 代

表处理组虚拟变量， 为第 i 个林农特征变量 的线性函数。式 (2) 通过 函数将多个协变量进行

降维得到各样本实施地役权改革的概率，即倾向得分。对每个确定为处理组的林农，从对照组中寻找与

其倾向得分相近的一个林农作为控制组样本。为得到对林农非农就业影响的无偏估计，采用 PSM-
DID 模型检验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和就业质量的净影响，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1)。 

2.2.3    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是反事实检验的工具，用来检验政策的实施效果。参考徐旭初等[31] 的研

究，安慰剂检验采用将处理组随机化的方法进行。在所有样本中，随机抽取与处理组同等数量的样本作

为“伪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将其与时间虚拟变量生成交互项进行回归，并重复 500 次随机抽样，

如果估计系数显著，则说明原有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回归系数估计值集中在 0 附近，可以认为其他

随机因素影响甚微，回归结果可靠。 

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2.3.1    被解释变量    包括林农非农就业与就业质量。非农就业：林农从务农为主转为以非农就业为主赋

值为 1，以务农为主赋值为 0。非农就业质量：以非农就业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来表征，为消除异方差以

增强模型的稳定性，非农就业收入取对数。就业稳定性以是否签订合同来衡量，是赋值为 1，否则为 0。 

2.3.2    关键变量    关键变量为是否参与地役权改革，即双重差分法模型中处理组和处理年份的交互项。

处理组的样本赋值为 1，控制组的样本赋值为 0。处理后的 2021 年赋值为 1，处理前的 2017 年赋值为 0。 

2.3.3    控制变量    选取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林业生产特征、县域经济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包

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村干部经历，家庭特征包括总人口和人口负担系数，林业生产特征包括林

地面积、公益林面积占比、林地块数。县域经济水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表示。 

2.3.4    中介变量    根据研究假说，以提高非农就业技能、拓宽非农就业范围、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作为中

介变量，分别选择是否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地点、非农就业数作为代理变量，用于检验地役权改

革对林农非农就业及其质量的影响机制。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1。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估计结果

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稳定性影响的双重差分法变量估计结果均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 2)，表明地役权改革显著促进了林农非农就业、增加了林农非农就业收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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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业稳定性。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假说 H1 和假说 H2 得到验证。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共同支撑域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必须遵循共同支撑域假设。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匹配质量，在获

得倾向得分后进一步绘制了核密度函数图以检验匹配后的共同支撑域 (图 2)。从图 2 可见：匹配后处理

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具有较大范围的重叠，而且多数观察值都在共同取值范围内，所以可以认为匹配

结果符合共同支撑域假设。 

3.2.2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前提假设是平行趋势，要求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应有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变量单位/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y1 是否非农就业 0为农业就业为主，1为非农就业为主 0.825 0.380 0 1.000

y2 非农就业收入 元，取对数 8.972 4.141 0 11.900

y3 就业稳定性 0为未签订就业合同，1为签订就业合同 0.178 0.383 0 1.000

关键变量 Tr 地役权改革
Tr为1，表示参与地役权改革；Tr为0，
表示未参与地役权改革 0.256 0.437 0 1.000

x jit控制变量

x1 户主性别 用0表示户主为男性，用1表示户主为女性 0.323 0.468 0 1.000

x2 户主年龄 岁 50.120 10.590 17.000 89.000

x3 户主受教育程度 a 3.636 0.438 0 20.000

x4 户主村干部经历 0为否，1为是 0.543 0.498 0 1.000

x5 家庭总人口 人 4.395 1.489 1.000 11.000

x6 人口负担系数 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30.700 29.290 0 100.000

x7 林地块数 块 4.524 5.562 0 60.000

x8 林地面积 hm2 1.783 2.407 0 18.000

x9 公益林面积占比 % 46.920 40.830 0 100.000

x10 县域人均GDP 万元·人−1 4.924 0.616 4.127 5.825

中介变量

m1 职业技能培训 0为否，1为是 0.285 0.452 0 1.000

m2 非农就业地点 1为本村，2为本县，3为县外 2.105 0.970 1.000 3.000
m3 家庭非农就业 人 2.197 1.133 0 5.000

　　说明：数据根据林农调查数据整理。样本量为381个。

 

表 2    地役权改革对林农就业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forest easement reform 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f forest farmers

变量名称 非农就业行为 非农就业收入 非农就业稳定性

地役权改革 0.195±0.033*** 2.170±0.359*** 0.412±0.053***
性别 −0.088±0.039** −1.026±0.412** −0.081±0.039**
年龄 −0.003±0.002* −0.036±0.018** −0.010±0.002***
受教育程度 0.031±0.004*** 0.367±0.044*** 0.012±0.005***
村干部经历 0.061±0.028** 0.726±0.297** 0.020±0.028
家庭总人口 −0.006±0.009 −0.060±0.094 0.001±0.008
人口负担系数 −0.002±0.001*** −0.024±0.005*** 0.001±0.000
林地块数 −0.008±0.002*** −0.088±0.025*** 0.003±0.002
林地面积 0.000±0.000 0.001±0.004 −0.000±0.000
公益林面积占比 −0.000±0.000 −0.003±0.003 0.000±0.000
县人均GDP −0.343±0.305 −3.061±3.255 −0.978±0.359***
常数项 2.396±1.455* 22.663±15.506 5.030±1.708***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调整后决定系数(R2) 0.250 0.282 0.304

　　说明：数据为回归结果估计系数±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样本量为38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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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趋势。本研究将 2018 年设定为政策发生年。平行趋势检验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实验前 (即
2017 年) 的可观测变量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表 3)。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性别、年龄、家庭总人口、家庭人

口负担系数、林地块数、林地面积、公益林面积占比、县域人均 GDP 在政策实施前后均不存在显著差

异，但受教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P＜0.05)，且差异方向一致，大小基本相同。因此，虽然处理组和控制

组的受教育水平存在系统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未因政策的实施发生显著变化，因而可以认为本研究所使

用的双重差分法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表 3    双重差分法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
Table 3    Parallel trend assumption of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变量名称
处理组 控制组

2017年 2021年 2017年 2021年

性别 0.193±0.042 0.193±0.042 0.205±0.043 0.205±0.043

年龄 48.557±0.977 52.557±0.977 46.875±1.215 50.875±1.215

受教育水平 8.409±0.388** 8.409±0.388** 9.420±0.330 9.420±0.330

村干部经历 0.489±0.054 0.489±0.054 0.602±0.053 0.602±0.052

家庭总人口 4.591±0.166 4.545±0.169 4.375±0.152 4.409±0.145

家庭人口负担系数 31.892±3.352 32.160±3.183 33.405±3.320 33.258±3.215

林地块数 4.955±0.710 4.852±0.709 4.920±0.696 5.000±0.698

林地面积 30.858±3.601 30.188±3.329 32.665±5.494 33.074±5.619

公益林面积占比 46.128±4.336 46.246±4.148 44.653±4.528 43.710±4.407

县域人均GDP 4.395±0.031 5.431±0.040 4.369±0.030 5.397±0.039

　　说明：数据为回归结果估计系数±标准误。**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处理组样本量为195个，控制组样本量为186个。
  

3.2.3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    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可能造成的

内生性问题之后，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行为和反映非农就业质量的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稳定

性的影响全部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 4)，验证了地役权改革有效促进林农非农就业、提升林农非农

就业稳定性和提高林农非农就业收入的假说，估计结果可靠。因此，在强化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研究

区域探索的地役权改革增进了林农福祉，也验证了地役权改革可以通过游憩利用[10] 等措施，显著提高非

农收入[8] 的政策效果。 

3.2.4    安慰剂检验    地役权改革作为一个外生事件，对林农非农就业与就业质量的提升可能是一个“假

事实”，即林农非农就业与就业质量的提升可能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或遗漏变量所致。因此，在 381 个

样本中，随机抽取与处理组同等数量的样本作为“伪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回归系数估计值大多集

中在 0 附近 (图 3)，可以认为其他随机因素影响甚微，回归结果可靠。 

3.3    异质性分析 

3.3.1    年龄异质性    由于年龄是影响就业选择的重要因素，本研究进一步将林农户主分为中老年和青壮

年 2 组进行分组回归 (表 5)，结果表明：地役权改革分别在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提升中老年林农和青

 

非农就业稳定性倾向得分值非农就业收入倾向得分值

1.0

1.5

2.0

2.5

0.5

核
密
度

1.0

1.5

2.0

2.5

0.5

核
密
度

1.0

1.5

2.0

2.5

0.5

核
密
度

0 1.00.2 0.6 0.80.4 0 1.00.2 0.6 0.80.4 0 1.00.2 0.6 0.80.4

非农就业行为倾向得分值

处理组 控制组

图 2    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数图
Figure 2    Kernel density function graph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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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林农非农就业，而林农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稳定性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提升。 

3.3.2    人口负担异质性分析    将样本以人口负担系数中位数为界分成 2 组进行分组回归 (表 5)。结果表

明：无论人口负担轻重，地役权改革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提升非农就业行为，增加非农就业收入，并

提升非农就业稳定性。 

3.3.3    区域异质性分析    将开化县和龙泉市样本分组进行回归 (表 5)。结果表明：地役权改革分别在

5% 和 1% 的水平上提升了开化县和龙泉市林农的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分别在 10% 和 1% 的水平

提升了化县和龙泉市林农的非农就业稳定性。 

3.4    影响机制检验 

3.4.1    林农非农就业影响机制分析    从表 6 可以看出：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中

介效应。Sobel 检验中的 Z 统计量分别为 3.099、5.927 和 8.955，均大于 5% 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

0.97，因而存在以提高非农就业技能、拓宽非农就业范围、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为作用机制的中介效应。

说明国家公园在推进地役权改革时，提供了较多促进当地林农就业的帮扶措施，为弱化林农对林地的依

赖提供了可能，林农的就业范围逐步拓展。因此，地役权改革通过提高非农就业技能、拓宽非农就业范

围、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促进了林农非农就业，结果验证了假说 H3、H4 和 H5。 

3.4.2    林农非农就业质量影响机制分析    与非农就业中介效应分析结果类似，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

业质量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对非农就业收入的 Sobel 检验中 Z 统计量分别为 3.07、8.63 和

6.74，对就业稳定性的 Sobel 检验中 Z 统计量分别为 3.160、4.102 和 3.851，均大于 5% 显著性水平上的

 

表 4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变量 非农就业行为 非农就业收入 非农就业稳定性

地役权改革 0.220±0.043*** 2.395±0.464*** 0.403±0.063***

性别 −0.022±0.061 −0.298±0.652 0.060±0.075

年龄 0.001±0.003 0.005±0.028 −0.009±0.003***

受教育水平 0.036±0.006*** 0.416±0.066*** 0.012±0.007

村干部经历 0.092±0.039** 1.049±0.420** 0.005±0.043

家庭总人口 −0.023±0.014* −0.245±0.151 0.005±0.014

人口负担系数 −0.001±0.001** −0.014±0.007** 0.001±0.001

林地块数 −0.010±0.003*** −0.101±0.032*** 0.001±0.002

林地面积 0.000±0.000 0.002±0.004 −0.000±0.000

公益林面积占比 −0.000±0.001 −0.005±0.005 −0.000±0.001

县域人均GDP −0.040±0.433 −0.540±4.642 −1.462±0.479***

常数项 0.704±2.067 7.896±22.147 7.237±2.287***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调整后决定系数(R2) 0.289 0.318 0.305

　　说明：数据为回归结果估计系数±标准误。***、**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样本量为35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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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值，说明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地役权改革在实现生态效益的同时，拓宽了林农就业渠道，增加了

林农就业收入。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立足于林农充分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的现实需要，基于实地调研的 381 户 2 期数据，在分析地役权

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地役权

改革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地役权改革将非农就业概率提升了 19.5%，非农就业质量提升

了 40.0%。无论是双重差分法还是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结果均显示：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

和质量有积极作用。这一影响在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成立；采用将处理组

随机化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回归结果可靠，说明合理的地役权改革制

度安排确实可以促进林农非农就业并提升就业质量，验证了诸多学者的研究[8−9, 11−14]，也为消除地役权改

革可能对林农非农就业产生的不利影响[16] 提供决策支持。其次，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与质量既有

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在影响机制分析中，集体林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业行为与质量的提升效

应来自于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非农就业技能、弱化对林地的依赖、拓宽非农就业范围，提供生

态管护公益岗位，增加非农就业机会。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林农年龄、家庭人口负担和不同区域的

 

表 5    地役权改革的异质性分析
Table 5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forest easement reform

户主年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年龄段 地役权改革 控制变量 常数项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决定系数

非农就业行为
中老年 0.244±0.053*** 已控制    5.333±2.908*   是 是 0.395
青壮年 0.133±0.042*** 已控制   0.753±1.721    是 是 0.181

非农就业收入
中老年 2.709±0.568*** 已控制 53.870±30.667* 是 是 0.417
青壮年 1.472±0.458*** 已控制   5.265±18.565  是 是 0.214

非农就业稳定性
中老年 0.447±0.073*** 已控制    7.780±2.151*** 是 是 0.335
青壮年 0.395±0.075*** 已控制   2.969±2.309    是 是 0.322

家庭人口负担异质性分析

变量 人口负担 地役权改革 控制变量 常数项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决定系数

非农就业行为
重 0.296±0.051*** 已控制    4.662±2.190**  是 是 0.331
轻 0.107±0.041*** 已控制   0.196±1.969    是 是 0.183

非农就业收入
重 3.247±0.556*** 已控制  46.530±23.462** 是 是 0.36
轻 1.234±0.441*** 已控制 −1.043±20.992  是 是 0.216

非农就业稳定性
重 0.401±0.075*** 已控制   4.769±2.433*   是 是 0.282
轻 0.432±0.078*** 已控制    5.887±2.544**  是 是 0.354

区域异质性分析

变量 区域 地役权改革 控制变量 常数项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决定系数

非农就业行为
开化 0.123±0.058** 已控制   0.258±0.308    是 是 0.261
龙泉 0.228±0.041*** 已控制     0.759±0.226*** 是 是 0.304

非农就业收入
开化 1.396±0.628** 已控制   1.501±3.285    是 是 0.306
龙泉 2.530±0.447*** 已控制     7.253±2.433*** 是 是 0.326

非农就业稳定性
开化 0.137±0.076*  已控制 −0.240±0.341    是 是 0.278
龙泉 0.647±0.067*** 已控制 −0.081±0.154    是 是 0.473

　　说明：数据为回归结果估计系数±标准误。***、**和*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55 岁为中老年，观测值为

255 个；＜55 岁为青壮年，观测值为 507 个。人口负担重的观测值为 375 个，人口负担轻的观测值为 387 个。人口负担系

数中位数为 25%。开化县观测值为 368 个，龙泉市观测值为 39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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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役权改革均对林农非农就业和提升就业质量产生

显著影响，进一步佐证了地役权改革对林农非农就

业和质量有积极作用。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①持续深

化集体林地役权制度改革。做好国家公园体制顶层

设计，建立完善的地役权改革保障体系，以有效的

制度规范作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石[7]，

结合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森林资源禀赋优势，充分

发挥生态服务系统的“造血”功能，以适度的市场

化机制做优当地特色生态产业。同步建立国家公园

特许经营清单，重点培育森林康养、生态研学等产

业，优先向地役权改革村开放经营权。②强化林农

职业技能培训。地役权改革区域往往相对偏远，林

农知识水平与认知有限，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可提高

林农获得持续而稳定的非农就业能力。开发标准化

培训课程包，并为参训后稳定就业者发放一定额度

的过渡补贴，保障地役权改革的顺利推进。③尊重

基层首创精神。地役权改革应更紧密地结合林农现

实之需和首创精神，遵循“激励相容”原则，使林

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与国家公园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如在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中设置

林农代表席位，赋予其对生态补偿金使用的监督权，确保改革契合林农实际需求，促进国家公园建设与

林农非农就业的有效协调，达到“生态美、百姓富”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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